
南阳市关于“推动‘小、微、新’企业参保”

专项实施方案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保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聚焦党的二十大“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新要求，推动“小、

微、新”企业参保，深入推进全民参保计划，推动实现应保

尽保，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通过本方案的实施，全面深入推进全民参保计划，以小

型、微型、新业态企业为重点，以点带面推动非公有制企业

及务工农民、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加社会保险工作，实现

应保尽保。紧盯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有针对性开展我市

社保扩面工作。

二、工作措施

（一）摸清参保底数。鉴于“小、微、新”企业体量小、

用工形式复杂，需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数据，实施精准扩面，

实现应保尽保。

1.建立数据共享长效机制，定期与市场监管、税务和交

通运输等部门进行沟通协调，获取企业相关数据信息，摸清

企业行业类型、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和从业人员数据等信息。

2.充分利用数据共享获取的相关数据界定“小、微、新”

企业。将获取的共享数据分行业进行梳理后，严格按照国家

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企业划分办法（2017）〉

的通知》（国统字〔2017〕213 号）和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金融业企业划型

标准规定〉的通知》（银发〔2015〕309 号）规定对企业进行

划型，厘清“小、微、新”企业底数。

3.开展调研活动。将厘清的“小、微、新”企业相关数

据与全市参保单位和缴费职工进行比对，理清未参加社会保

险或选择性参加社会保险的企业，有针对性的开展实地调研，

并通过组织召开“小、微、新”企业座谈会等形式摸清企业

具体用工情况。

（二）加强政策宣传。紧紧围绕“小、微、新”企业及

其用工特点，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阐明参加社会保险的意义

和好处，激发参保热情，提高参加社会保险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4.充分利用我市各类融媒体、各级社保经办机构网站和

公众号等平台宣传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5.组织开展“小、微、新”企业参保登记宣传月活动。

通过统一编撰宣传资料，印制宣传海报，拍摄小视频，全市

各级社保经办机构集中开展线下宣传。在发挥好各级社保经

办服务大厅宣传工作主阵地作用的同时，进一步推进社保宣

传工作向乡镇社保所、各级便民服务合作网点下沉。

（三）实施精准扩面。通过摸清企业底数、用工和参加

社会保险等情况，分门别类，因情施策。

6.推动“小、微”企业参加社会保险。对于通过实地走

访和数据比对获取的全市未参保及参保险种不全的“小、微”



企业，依法开展扩面参保，将任务分解至各级社保经办机构

进行有针对性的督促参保，采取电话通知或邮寄参保登记通

知书等方式督促企业参加各项社会保险。

7.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根据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等 8 部门《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

障权益实施办法》（豫人社规〔2021〕8 号）、省交通厅等 20

部门《关于印发河南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推动

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豫交文〔2021〕

83 号）要求，协调市场监管、税务、交通运输管理等部门，

对餐饮服务、外卖快递配送等企业及其职工、出租车公司及

其司机、网约车企业及其司机、网约配送员等重点行业劳动

者开展参保扩面，对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要依法依规参加

社会保险，无劳动合同的要开展调查、摸底工作，掌握具体

情况，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

8.引导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按照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等 3 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灵活就业人

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豫人社规

〔2021〕3 号）规定，放开参保户籍限制、自主选择缴费方

式、畅通关系转移接续等多项措施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

会保险工作。创新服务模式，推行“网上办”“一网通办”，

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参保服务，组织引导

与企业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

单位参加企业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务工农民等重

点群体，按灵活就业人员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努力做到应保



尽保。

（四）加大惩戒力度。联合相关部门建立惩戒制度，加

大对未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或选择参加社会保险企业的惩戒

力度。

9.建立曝光平台。对不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

各级社保经办机构可通过电话督促、邮寄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告知书等形式督促其参加社会保险，对拒不参保的典型企业

在省中心网站、南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进行曝光，

并移交行政部门处理。

10.建立社保黑名单制度。联合相关部门建立社保领域

黑名单制度，对经行政处罚后，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列入

社会保险黑名单，并联合相关部门进行惩戒。

三、时间节点

推动“小、微、新”企业参保专项是全年的目标任务，

在工作安排上要持续推进，掌握好时间进度，确保全年目标

任务圆满完成。

（一）安排部署（2023 年 2 月）

市中心制定专项工作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

深入宣传发动，全市各级经办机构要提高认识，按照市中心

的统一部署开展工作。

（二）做好政策宣传（2023 年 3 月至 4 月）

加大社保政策宣传力度和实地调研工作，阐明参加社会

保险的意义和好处，激发人民群众的参保热情，提高参加社

会保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强化调研查找堵点难点（2023 年 3 月至 4 月）

通过开展调研，深入基层社保经办机构和部分“小、微、

新”企业，面对面的征求意见和建议，对政策落实、业务办

理环节、窗口服务、信息系统等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借机摸

排堵点和难点，通过进一步优化参保登记办理流程，理顺“小、

微、新”企业参保登记。

（四）组织实施（2023 年 4 月至 11 月）

市中心相关科室按照专项工作的职责分工，将工作任务

进行细化分解，落实到人。中心对专项工作进度进行及时督

促检查，确保专项工作有序推进。

（五）总结提升（2023 年底前）

定期召开“小、微、新”企业参保专项工作会议，按照

时间节点对专项工作推进情况进行梳理，工作滞后的需说明

情况，对专项工作中好的经验做法、典型案例，要及时发现、

及时宣传，以点带面，推动全市“小、微、新”企业参保专

项工作圆满完成。

四、责任分工

专项负责人：时雪峰

（一）加强政策宣传

牵头单位：公共业务科

配合单位：办公室，各县市区社保经办机构。

（二）摸清参保底数

责任单位：公共业务科

配合单位：信息科、各县市区社保经办机构。



（三）实施精准扩面

责任单位：公共业务科

配合单位：信息科、各县市区社保经办机构。

（四）加大惩戒力度

责任单位：稽核科

配合单位：公共业务科、机关党委，各县市区社保经办

机构。

五、工作保障

（一）提高认识。要统一思想，充分认识推动“小、微、

新”企业参保专项工作的重要性，各相关科室、各级社保经

办机构要高度重视，按照分工妥善筹划，扎实推进，确保此

项工作顺利完成。

（二）成立专班。根据工作需要和进展情况，由公共业

务科牵头，各相关科室要加强沟通、协调联动，适时抽调人

员组建工作专班。各级社保经办机构要把“小、微、新”企

业参保扩面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实抓好，按照市中心的统一

部署开展工作，必要时可成立专班推进。

（三）强化督导。市中心将建立定期工作通报制度，对

专项工作进度进行及时督促，对工作开展不力的予以通报，

确保该项工作任务按期完成。

（联系人：公共业务科 杨涛 0377—61387808）


